
	附件1：
	
	
	
	

	评价类型
	计分标准
	评价有效期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分值
	
	

	企业基本信用分（满分72分）
	1.企业初始分
	18分
	在“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已录入基本信息的
	长期

	
	2.企业资质
	12分
	水利水电总承包三级企业，得6分；
	动态

	
	
	
	水利水电总承包二级企业，得8分；
	

	
	
	
	水利水电总承包一级企业，得10分；
	

	
	
	
	水利水电总承包特级企业，得12分；
	

	
	3.年度纳税额
	6分
	年纳税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得6分；
	一年

	
	
	
	年纳税100万元—500万元（含100万元）的得5分；
	

	
	
	
	年纳税50万元—100万元（含50万元）的得4分；
	

	
	
	
	年纳税50万元以下，得3分，无纳税的不得分。
	

	
	4.吸纳就业人数
	6分
	吸纳就业有效人数50人以上得6分，40-50人（含40人）得5分，30-40人（含30人）得4分，20-30人（含20人）得3分，10人-20人（含10人）得2分，10人以下1人以上得1分，满分6分。
	一年

	
	5、项目打分
	10分
	全省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履约项目加权平均得分≥90分得10分，≥80分且＜90分得8分，≥70分且＜80分得6分，＜70分得4分。
	动态

	
	6、水利部水利信用建设市场信息平台信用等级
	10分
	A级得6分，AA级得8分，AAA级得10分，获取不到数据不得分。
	三年

	
	7、省水利厅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分
	10分
	安徽省水利厅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信用分值取排名第一企业的分值为10分，其余分值按(企业分值/排名第一企业分值)*10计算，获取不到数据不得分。
	动态

	优良行为信用分（28分）
	8.单个项目获奖
	满分10分
	获大禹奖得5分；获黄山杯得4分；获禹王杯得3分；获得鸠兹杯得3分。
	国家级：五年；省级：四年；市级：三年

	
	
	
	获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二级、三级单位分别得5分、4分、3分。本项最高得5分。
	

	
	9.企业综合表彰
	满分11分
	在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每次得5分，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的每次得4分，受到县区党委、政府表彰的每次得3分。
	国家级：五年；

省级：四年；

市、县级：三年；

各级行业协会：一年

	
	
	
	在水利工程建设活动中受到水利部表彰的每次得5分，受到省水利厅表彰的每次得4分，受到市水务局表彰的每次得3分，受到县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得2分。
	

	
	
	
	受到国家级、省级、市级水利行业协会表彰的，每项分别得3分、2分、1分。本项最高得3分。
	

	
	
	
	企业成立党组织的，得1分。
	长期

	
	
	
	企业党建工作受到县（区）、市、省、国家级党委或组织部门表彰的每次分别得0.5分、1分、2分、3分。本项最高得3分。
	国家级：五年；

省级：四年；

市县级：三年

	
	10.社会贡献
	满分6分
	企业参与水利抢险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表彰的每次得6分，获得市政府或省水利厅表彰的每次得5分，获得县市区政府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得4分，获得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表彰的每次得3分。
	三年     

	
	11.农民工工资支付规范化管理
	满分1分
	使用农民工工资专户按月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信息系统数据为准）的，每个项目加0.5分，满分1分。
	六个月   

	不良行为信用分（扣分，满分45分）
	12.不良行为信用分（扣分）
	扣分，满分45分
	1．因水利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被水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及招投标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每起扣2分。
	一年

	
	
	
	2.受到水利部、安徽省人民政府通报批评的，每次扣3分。
	

	
	
	
	3.受到安徽省水利厅或市人民政府通报批评的，每次扣2分。
	

	
	
	
	4.受到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市招投标主管部门及县区政府、党委通报批评的，每次扣1分。
	

	
	
	
	5、受到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招投标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每次扣0.5分。
	

	
	
	
	6.政府投资项目，因履约不力被项目法人通报批评并经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每起扣1分。
	

	
	
	
	7.对于发生一般质量投诉的，每1起有效质量投诉扣0.2分；对于发生群访、涉及主体结构安全等重大质量投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每1起有效质量投诉扣5分;对于存在不履行保修义务或拖延保修义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每1起有效质量投诉扣5分。
	

	
	
	
	8.项目在迎接各级专项检查中，被国家、省、市级(县区督查)水行政主管部门下发执法意见书的，每次分别扣3分、2分、1分。在市、县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日常巡查中不配合执法检查及拒不整改的每次分别2分、1 分。
	

	
	
	
	9.因在水利工程现场搅拌砂浆被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每次扣0.5分。
	

	
	
	
	10.工程项目管控不力，被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的，每次扣0.5分，满分2分。
	

	
	
	
	11.企业未按规定上报水利统计报表的，每次扣2分:不配合相关部门提供统计查询资料的，扣1分。
	

	
	
	
	12.法定项目经理未按规定到岗履职的，近一年内发现一次扣2分，发现两次扣5分，发现三次扣8分，发现四次及以上的扣10分。
	

	
	
	
	13.未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被省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次扣5分;被市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次扣3分:被(县区)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次扣2分。
	

	
	
	
	14.同一项目消防验收现场评定，三次及以上不合格，扣3分。
	

	
	
	
	15.被水行政主管部门记不良信用记录的，每起扣2分:发生一般质量事故的，每起扣5分。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每起扣10分。
	

	
	
	
	16.企业未按要求完成施工现场视频监控设备安装的，每个项目扣0.5分。
	六个月

	
	
	
	17.同一个项目下的任一个标段没有农民工工资管理指标任何信息的扣0.5分。
	六个月

	
	
	
	18.对于发生死亡1人的水利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扣5分，同时在下一季度评级结果的基础上信用等级降一级，期限1-6个月；对于发生死亡2人的水利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或一年内连续发生2起死亡1人的水利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扣10分，同时在下一季度评级结果的基础上信用等级降一级，期限7-12个月；对于发生较大及以上水利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或一年内连续发生3起一般水利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当年度信用总分按0分处理，取消其两年内的信用等级评级资格。
	扣分有效期一年

	
	
	
	19.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发生围标串标，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被招投标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当季度信用总分按0分处理，从下一季度开始取消其一年内的信用等级评级资格。
	一票否决项

	
	
	
	20.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且仍未退出的，取消信用评价资格。
	一票否决项


